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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联合资助（资金）项目的撤销、终止或验收不合格

后经费管理的通知                                    
厅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厅与省内有关单位联合资助（资金）项目撤销、终止或验收不合格后经费管理，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项目

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项目撤销、终止或验收不合格后，有关业务处室应督促项目承担单位将项目全部经费（撤销情况下）或剩余经费（终止或验收不合格情况下）退回我厅账户。其中，非厦门市的联合资助单位退回经费由我厅按照联合资助协议进行统筹安排使用；厦门市的联合资助单位退回经费暂存我厅，作为退款所属的出资单位下一年度项目资助经费，如该出资单位下一年度退出联合资助行列，则我厅将退款（余）款原路返还出资单位。对于只通过我厅立项并未将资助经费拨付至我厅账户的单位，由该单位按有关规定自行处理项目撤销、终止或验收不合格后有关项目经费。
二、医疗卫生领域省科技创新联合资金项目

医疗卫生领域省科技创新联合资金项目撤销、终止或验收不合格后，有关业务处室应督促项目承担单位将项目全部经费（撤销情况下）或剩余经费（终止或验收不合格情况下）退回我厅账户，用作该笔退款所属的出资单位项目资助经费。如该出资单位退出联合资助行列，则我厅将退（余）款原路返还出资单位。
厅机关各处室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加强对上述项目和经费的管理，及时提出并协调解决工作开展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和情况。有关业务处室应根据本通知精神与联合资助（资金）项目出资单位补充签署相关协议，明确项目撤销、终止或验收不合格后经费管理要求。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2024年11月12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抄送：驻厅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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